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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緊急廣播設備

壹、重點整理

第 22 條 應設置緊急廣播設備之場所

一、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建築物。

二、或設有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建築物。
整棟設置

第 133 條 緊急廣播設備設置規定

一、音壓 距揚聲器 1m 測得如下表所示：

揚聲器種類

L 級

M 級

S 級

音 壓

92 分貝以上

87～92 分貝未滿

84～87 分貝未滿

二、級數規定：

廣播區域>100m2時 設 L 級揚聲器。

50m2<廣播區域 100m2時 設 L 級或 M 級揚聲器。

廣播區域 50m2時 設 L 級、M 級或 S 級揚聲器。

三、各廣播區域內任一點至揚聲器水平距離 10m 以下。

四、免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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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部分：

居室樓地板面積 以下。

或由居室通往地面之主要走廊及通道樓地板面積

以下。

非居室部分 面積 30m2以下。

且該區域與相鄰接區域揚聲器之水平距離 8m。

五、樓梯、斜坡通道 垂直距離每 15m，至少設 1 個 L 級揚聲器。

六、揚聲器之音壓及裝設符合下列規定（樓梯或斜坡通道除外），不受水平距

離 10m 以下之限制：

廣播區域內→距樓地板面 1m 處

依下列公式→求得之音壓 7.5 分貝

= + 10log10 4 2 + 4（1 ）

P 值：音壓（dB）

p 值：揚聲器音響功率（dB）

Q 值：揚聲器指向係數

r 值：受音點至揚聲之距離（m）

值：廣播區域之平均吸音率

S值：廣播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面積之合計（m2）

廣播區域之殘響時間 3 秒時，距樓地板面 1m 處至揚聲器之距離

在下列公式求得值，以下者

= 3
4 （1 ）

r：受音點至揚聲器之距離（m）

Q：揚聲器指向係數

S：廣播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面積之合計（m2）

：廣播區域內之平均吸音率

第 134 條 廣播分區

一、每一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

二、室內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

應垂直距離每 45m 單獨設一分區。

地下層部分 另設一分區。

三、建築物挑空構造部分 音壓符合規定時 得為一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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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5 條 火警音響之鳴動

一、緊急廣播設備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動時 火警音響之鳴動準用第 113 條

之規定。

二、緊急廣播設備之音響警報，應以語音方式播放。

三、緊急廣播設備之緊急電源→準用第 128 條之規定（容量 能有效動作 10 分

鐘以上）。

第 136 條 緊急廣播設備啟動裝置

一、應符合 CNS10522。

二、各樓層任一點至啟動裝置之步行距離 50m 以下。

三、設在距樓地板高度 0.8～1.5m。

四、應使用緊急電話方式啟動之對象：

11F 以上各樓層。

B3F 以下各樓層。

地下建築物。

第 137 條 緊急廣播設備與其他設備共用者

火災時，能遮斷緊急廣播設備以外之廣播。

第 138 條 擴音機及操作裝置

一、應符合 CNS10522。

二、應與啟動裝置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連動 並標示所動作之樓層或區域。

三、具有選擇必要樓層或區域廣播之性能。

四、各廣播分區配線短路時 應有短路信號之標示。

五、操作裝置之操作開關距樓地板面高度：

座式操作者 0.6～1.5m。

其他 0.8～1.5m。

六、操作裝置設於：

有防災中心時 設於該中心。

無防災中心時 設於值日室等經常有人處所。

第 139 條 緊急廣播設備之配線

一、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二、導線間及導線對大地絕緣電阻值（以直流 250V 額定絕緣電阻計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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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電壓 150V 者 0.1M 以上。

對地電壓 > 150V 者 0.2M 以上。

三、不得與其他電線共用管槽。（但管槽內電線用於 60V 以下之弱電回路者

除外）

四、任一層揚聲器或配線有短路或斷線時 不得影響其他樓層之廣播。

五、設有音量調整器時 為三線式配線。

貳、名詞解釋

1.緊急廣播設備

係發生火災時，能迅速以擴音器廣播或發出警報聲（如警鈴、警笛），通知

防火對象物內居民，使之確實知悉火警發生訊息，而能採取適當逃生措施的

設備，其包括啟動裝置、標示燈、擴音機、操作裝置、揚聲器、電源、配

線等。

2.廣播分區

是指緊急廣播設備揚聲器一回線所能有效廣播的區域。

3.分貝（dB）

decibel 之簡稱，表示功率位準之比率，用來指出信號損失或增加多少。

4.噪音計

為檢測受信總機及緊急廣播設備警報音響之分貝數。

5.絕緣電阻計

檢查警鈴及火警綜合盤端子間與外箱之絕緣狀況之電阻量測儀器。

參、範題演練

3-001 試說明應設置緊急廣播設備之場所？

提示 第 22 條 應設置緊急廣播設備之場所。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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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特性

任一建築物

使用場所

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者。

設有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者。

設置對象

整棟設置

3-002 何謂緊急廣播設備？其設置目的為何？

說明

意意

緊急廣播設備主要是指當火災發生時，能迅速的以擴音器廣播或發出

警報聲（如警鈴、警笛），通知防火對象物內居民，使之確實知悉火

警發生訊息，而能採取適當逃生措施的設備。

目目
在火災時能夠迅速的透過擴音器，將火災訊息給傳播出去。

促使火場居民能夠及早知悉火災危險，並採取適當逃生逃難對策。

3-003 何種場所應設置緊急廣播設備？其又包括那些構件（設備）？試述之。

（83 年四等警特）

說明

緊急廣播設備之設置場所（§22）：

依規定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19）或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21）

之建築物，應設置緊急廣播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之構成要件：

啟動裝置：

手動啟動裝置。

緊急電話啟動裝置。

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探測器感應連動啟動裝置。

標示燈。

擴音機（增輻器）。

操作裝置。

揚聲器（分為 L、M、S 級）。

電源：

預備電源。

緊急電源。

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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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 緊急廣播設備之構成要件及操作程序為何？

說明

構構構構

啟動裝置：

手動啟動裝置。

緊急電話啟動裝置。

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探測器感應連動啟動裝置。

標示燈。

廣播主機：

擴音機（增輻器）。

操作裝置。

揚聲器（分為 L、M、S 級）。

電源（預備電源或緊急電源）。

配線。

圖圖

緊急廣播設備之構成：

揚聲器

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

啟動裝置

（各樓層）三線式配線

揚聲器

（操作裝置）
標示燈

啟動裝置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擴音機（增幅器）

常用電源 AC 110V

耐熱保護
緊急電源

擴音機 操作
裝置

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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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擴音機（增幅器）之原理：

操操操操

3-005 緊急廣播設備之揚聲器如何分類？裝設規定如何？

提示 第 133 條 緊急廣播設備設置規定。

再打開操作裝置之「樓層選擇開關」

火 災 發 生

操 作 啟 動 裝 置

（有 一 標 示 燈 指 示 位 置）

火 災 訊 號 傳 送 至 緊 急 廣 播

設 備 之 擴 音 機

操 作 裝 置 之 火 災 燈（紅 色 燈）

點 亮，同 時 警 鈴 鳴 響

管 理 人 員 確 認 起 火 層

打開操作裝置之「緊急廣播開關」

透 過 麥 克 風 或 廣 播 的 錄 音 帶，

將 火 災 訊 息 經 由 揚 聲 器 廣 播

緊急電話方式

手動方式

連動方式

擴音機麥克風

微弱的聲音電流

電源（能量之供給）

大的聲音電流

揚聲器

揚聲器

增 輻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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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精選試題

第一單元

（ ） 建築物在 5 樓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3 平方公尺者，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之鳴動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樓層與其直上兩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B)起火樓為第 5 層時，限第 4、5、6、7 層鳴動

(C)起火樓層為地下層時，限地下層各層鳴動

(D)以上皆是。

（ ） 防火建築物及防火構造建築物裝置差動式局限型（第一種）探測器之

高度為 4 公尺以上未滿 8 公尺時，則該探測器有效之探測範圍為幾平

方公尺？

(A) 45 (B) 50 (C) 60 (D) 70。

（ ） 排放廢氣會大量滯留之場所，不適合選擇設置何種探測器？

(A)差動式 (B)定溫式 (C)火焰式 (D)補償式。

（ ） 下列那些場所得免設探測器？

(A)洗手間、廁所或浴室 (B)冷藏庫

(C)室內游泳池或溜冰場 (D)走道。

(B) (A) (B) (A)



1-008警報暨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 ）37.任一消防專用蓄水池之有效水量應在多少立方公尺以上？

(A) 50 (B) 30 (C) 20 (D) 10。

（ ）38.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下列場所何者應設置消防

專用蓄水池？

(A)高度超過 31 公尺，且總樓地板面積在 25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B)高度超過 21 公尺，且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C)高度超過 41 公尺，且總樓地板面積在 10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D)建築基地面積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在 6000 平方

公尺以上者。

（ ）39.建築物高度在幾公尺以下時，其連結送水管得與室內消防栓共用立管？

(A) 90 (B) 70 (C) 60 (D) 50。

（ ）40.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下列何者可能不用設置緊

急電源插座？

(A) 11 層以上之小型住宅

(B)地下建築物

(C)依建築技術規則應設置緊急昇降機間者

(D) 11 層以上之小型儲藏室

(E) 11 層以上之小型健身房。

2.差動式局限型（第一種）：

小於 4m 為 90m2。

4～8m 為 45m2。

5.鳴動方式依第 113 條「上二下一」原則。

10. 1000m2 > 600m2，故 1～10F 為 10× 2 = 20 個分區。

地下二層皆為室內停車場，若主要出入口直視任一角落，則 1000

m2為 1 分區，故 、 各為 2 個分區。

37.(C) 38.(A) 39.(D) 40.(B)

難題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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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歷屆試題

85 年消防設備士

申論題

一、填充題：

緊急電源插座，應從 設 回路，此回路不得 ，各樓層至少應

設 以上之供電線路，每一回路之連接插座數不得 。各插座應設

以上之 。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應使用經 之 電纜，適合傳送或輻射 或

，其標稱阻抗為 。

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對煙濃度以 表示，其定義為 ，I 0表示 ，

I 為 。

緊急進口之寬 高 ，在進口外應設 以上之 。

說明

主配電盤

專用

漏電斷路器

二回路

大於 10 個

容量 100 伏特、15 安培

無熔絲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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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消防主管機關

洩波同軸

150 兆赫

中央消防主管機關指定之周波數

50 歐姆

．

煙中之能見度

無煙時光之強度

有煙時光之強度

75 公分以上

120 公分以上

寬 1 公尺以上、長 4 公尺以上

陽臺

二、何種情形得免設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及避難指標？

提示 第 146 條 免設標示設備。

說明

直直直直直直直

步步步步

（與直直直直直）

自居室任一點能直接觀察識別其主要出入口。

供第 12 條各款使用之場所步行距離在避難層為 20m以

下，避難層以外之樓層為 10m 以下者，得免設出口標

示燈。

供甲類及複合建築物甲－ 1 使用之場所，步行距離在

20m 以下，得免設避難方向指示燈。

前款以外之場所，步行距離在 30m 以下者，得免設避

難方向指示燈。

供第 12 條各款使用之場所，步行距離在 30m以下者，

得免設避難指標。

前項之規定，不適用地下層及無開口樓層。

由由由由由由由直

接觀察識別供通往

平常直直走廊或通

道使用之直直直，

且各由由之用途、

用途別

第 12 條第

1 款第 1 目

至第 3 目

第12條第1款第

4目、第5目、第

7 目、第 2 款第

10目

第 12 款、第

1 款第 6 目、

第 2 款第 1 目

至第 9目、第


